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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07.06.17 
住
戒
聞
思
修
止
觀 

總
說
：
最
初
修
作
意
乃
至
斷
證
： 

      

調
練
心
，
滋
潤
心
，
生
輕
安
，
淨
智
見 

別
明
： 

一
、
修
止
觀
總
說
八
事
︵    
︶ 

    

味
、
患
、
離 

｜
｜
｜ 

所
修
：
厭
患
、
離
染
、
解
脫 

    

聞
、
思
、
思
擇
力 

｜ 

能
修
：
涅
槃
為
上
首
，
有
三
法
轉 

    

見
道
、
修
道 

｜
｜
｜ 

道
次
：
以
涅
槃
為
上
首 

二
、
五
事
不
具
足
眾
生
︵
︽ 

解
深
密
經
︾  

︶  

    

1.
何
必
為
了
五
滴
蜂
蜜
，
流
轉
極
長
生
死
苦
？ 

   

2.
性
德
要
靠
修
德
顯
發 

   

3.
妙
遠
離
樂
，
聖
默
然
樂
︵
︽ 

解
深
密
經
︾  

︶ 

   

4.
真
理
讓
人
得
自
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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